
附件-

厦门市海沧医院护理员管理公司遴选要求
护理员管理公司入驻医院服务与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服务内容
配合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工作。
提供差异化服务，以满足不同患者的服务需求。
管理要求
护理员管理公司应依法成立并具有对患者进行照护的资质。公司应与护理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护理员缴纳社会保险。签订正式合同后，若发现护理员管理公司未与护理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依法为护理员缴纳社会保险，医院有权解除合同，护理员公司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规范收费标准及收费行为，在医院醒目位置公开护理员陪护费收费标准，并严格按照备案公示价格执行，不得随意提高陪护费收费标准，不得另立项目进行收费。
设置统一管理机构，制定护理员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岗位职责、工作任务和具体要求，对护理员做到“五统一”，即统一调配、统一着装，统一标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管理，规范护理员的服务行为。服从医院管理，在工作岗位上，不得从事与护理员职责无关的活动，严禁护理员代替护士从事护理技术性操作等医疗活动，不得兼职其他工作。
护理员管理公司应建立并及时更新管理人员及护理员个人档案，及时报送医院护理部存档。
护理员每天连续工作时长严格遵守劳动法规定，特殊情况下也不得超过12小时。
护理员管理公司应为在岗护理员规划晋级晋升路线。
建立护理员淘汰机制。建立健全以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患者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护理员考核评价办法，定期对护理员进行考核评价，并将考核结果计入护理员个人档案，对考核评价优良的优先聘用上岗，考核评价不合格的要责令其立即整改，对拒不改正，或不服从医院管理、职业道德差、乱收费、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应取消其护理员资格。
护理员管理公司对医院或患方提出的问题，应在2小时内做出应答并于合理时间内解决，最长不超过24小时。对未能24小时内解决的问题，应书面材料呈报院方，获得许可后在最短时间内解决。
护理员要求
基本要求：护理员要求品行端正，政审无案底、无不良记录；身体状态良好，无“三高”，无传染病，无皮肤病；身心健康，性格开朗，沟通良好。年龄要求女性50周岁以下，男性55周岁以下，且符合厦门市社会保险缴纳的年龄规定；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学历，能运用普通话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有吃苦耐劳精神，有耐心、爱心、善心。
护理专业及相关专业者优先。
培训及质控要求

护理员培训计划统一由护理部制定，护理员管理公司根据计划实施培训，科室根据培训效果组织再培训。培训重点包括职业道德、医院基本工作程序、规章制度、消毒隔离制度、沟通技巧、礼仪人文及住院患者日常陪护照料等。
护理员应接受相关知识的培训并通过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护理员工作质量由医院和护理员管理公司共同监管，护理部将各科室护理员考勤、工作质量的情况呈报院部核算相关人员工资。
其他
护理员管理公司必须严格履行与服务需求方（如患者）之间的服务协议，若为格式合同，需事先经医院审核同意后方可运行。

护理员管理公司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医院规章制度，损害医院、患者利益，泄露医院秘密和患者隐私，扰乱工作秩序，不配合医院工作，不履行工作职责，在限期内未完成或完成工作质量较差的，医院可随时勒令其退出本院范围内的服务。

严禁护理员在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售卖医疗及生活用品，一经发现取消其在我院服务资格，并予扣罚护理员管理公司2000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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